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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价项目概述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中国共产党广州市南沙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党内监

督专责机关，主要职责是监督保障执行、促进完善发展，主

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，检查党的路线、方

针、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，协助党的委员会推进全面从严

治党、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。依据部门工作

职责和《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开展巡察工作的实

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穗办〔2018〕15 号）、《中共广州市

委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十一届广州市委巡察工作规划〉的通知》

（穗办〔2018〕24 号）等有关文件，推进政治巡察工作，

组织开展巡察工作经费项目。

（二）项目目标

落实中央和省委、市委、区委关于巡视巡察工作的规章

制度和有关要求；按照广州市各区交叉巡察工作要求，做好

巡察后勤保障，确保巡察质量；发挥巡察监督利剑作用，护

航南沙开发开放。

（三）项目内容

巡察工作经费包括巡察工作补助、巡察住宿用餐等保

障、档案整理费用、巡察租车费用等。

（四）项目实施情况

本项目年度预算数 135万元，年度执行数 129.65万元，



预算执行率 94.05%，已按工作计划顺利开展并完成相应支付

工作。

二、绩效评价概述

（一）评价目的

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和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，

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进一步强化绩效意识、提高财

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二）评价设计与实施

本次绩效评价遵循指标体系主要参考区财政局《关于印

发 2022 年广州市南沙区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

通知》的《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》设置，评价证据由

巡察办负责收集整理，由办公室统一收集整合存档。

自评工作由项目负责人开展，汇办公室收集整合，整合

结果提交至处室负责人处进行初审，审核同意后提交主要领

导审批，自评材料审批同意后发送至区财政局备案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

本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：预算执行率 10%、数量指

标 80%、质量指标 10%。评分标准为：预算执行率达到 100%，

得 10 分。数量指标：区委巡察工作完成率 100%，得 80分。

质量指标 1：巡察用车租赁、巡察用车程序合规性 100%，得

5分。质量指标 2：装订巡察工作档案合格率 95%，得 5分。

三、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



（一）总体结论

按照既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，从预算执行

率、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三方面对 2021 年巡察工作经费项

目开展部门评价。结合实际情况，综合评定该项目综合得分

为：99.41 分，绩效等级：优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分析

1. 预算执行率分析：项目 2021 年预算投入 135万元，

支出 129.65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达 94.05%，自评得 9.41分。

2.数量指标分析：区委巡察工作完成率 100%，自评得

80分。

3.质量指标 1：巡察用车租赁、巡察用车程序合规性

100%，自评得 5分。

4.质量指标 2：装订巡察工作档案合格率 95%，自评得 5

分。

四、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

2021年度共开展三轮巡察。持续深化政治巡察，充分发

挥巡察综合监督作。高质量完成巡察任务。深化监督、整改、

治理有机融合。

五、存在问题或不足

（一）绩效指标设置较单一简单。

（二）设置的指标未能充分体现经费支出效果，未能全

面反映绩效目标实现情况。



六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强化业务部门绩效管理意识，提高绩效评价目标

和指标设置的科学性、可评价性。

（二）完善绩效管理机制，落实责任部门和人员，全方

位、全过程跟踪项目实施，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，

提高项目管理水平。

（三）注重对项目实施过程文件、监督管理工作资料、

绩效完成佐证材料的收集、归纳，整理，提高绩效评价质量。


